
 

证券简称：创维数字  证券代码：000810  公告编号：2016—021 

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6,758,06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比例为3.6813%； 

2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2月26日； 

3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共计1位； 

4、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是为使鹰潭市鹏盛投资有限公司能将

36,758,060 股（原为限售流通股）公司股份转让给林伟建。林伟建

受让股份后应尽快协助上市公司办理上述 36,758,060 股股份限售登

记。林伟建已向公司出具相关承诺，公司将及时披露以上事项的进展

情况。 

一、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的基本情况 

1、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(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，原为华

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) 于2014年通过重大资产重组，向深圳创维数字

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创维”，现为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

限公司）全体股东发行股份，通过重大资产重组，本公司置出原纺织

业务相关资产并置入深圳创维的数字机顶盒业务和资产。2014年9月



11日，该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应的新增股份完成登记。2014年9月26日，

该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应的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。 

深圳市领优投资有限公司，原为深圳创维的股东之一，通过该次

重大资产重组取得本公司向其发行的45,947,575股股份。2015年4月， 

本公司实施“10 转增 10 股派 2 元(含税)”的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，

深圳市领优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调整为 91,895,150 股。 

2、2015年11月24日，深圳市领优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鹰潭市鹏

盛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鹏盛投资”）。 

3、2015年12月23日，鹏盛投资与其自然人股东林伟建、林伟敬、

谢雄清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将其持有的公司9,171,136股股份、

1,837,903股股份、44,128,051股股份（以上均为无限售流通股）以协

议转让方式分别转让给林伟建、林伟敬、谢雄清。该次转让完成后，

鹏盛投资仍持有本公司36,758,060股股份（限售流通股），占本公司

总股本的3.68%。 

4、鹏盛投资拟向其自然人股东林伟建转让其持有的 36,758,060

股创维数字股份，鹏盛投资的股东林伟建已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向公

司出具《关于股份锁定和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函》，谢雄清、林伟敬

已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向公司出具《关于提供保证担保的承诺函》。

2016 年 1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《关于股东鹰潭市鹏盛投资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

同一控制下自然人股东并履行相关承诺的议案》。林伟建受让股份后，

鹏盛投资不再履行《股份锁定承诺函》、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《盈



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》

中应当履行的义务。原股份锁定承诺和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由林伟建承

接，同时林伟敬、谢雄清对林伟建在承担的补偿承诺及可能引致的补

偿义务提供无条件的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5、2016年 2 月 4 日，鹏盛投资股权架构调整，变更后林伟建持

有鹏盛投资 98%的股权，林伟敬持有鹏盛投资 2%的股权，林伟建为鹏

盛投资的实际控制人。鹏盛投资拟向其自然人股东林伟建转让其持有

的 36,758,060 股创维数字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.6813%），

转让双方均受同一控制人（林伟建）所控制，且鹏盛投资与林伟建属

于法定一致行动人关系。为使上述 36,758,060 股限售流通股转让给

林伟建，拟先将其解锁为无限售流通股，在上述 36,758,060 股过户

至林伟建名下后，林伟建再协助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

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对前述股份转为限售股的手续。 

二、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

1、股份锁定承诺 

①鹏盛投资承诺认购的股票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得交

易或转让。 

承诺完成期限：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。 

截至目前，该承诺已履行完毕。 

②林伟建、林伟敬、谢雄清承诺：各方均遵守中国证监会 2015

年 7 月 8 日发布的【2015】18 号公告相关的规定，自受让股份之日

起至 2016 年 1 月 9 日之前不在二级市场减持创维数字的股票。 



承诺完成期限：受让股份之日起至 2016 年 1 月 9 日之前。 

截至目前，该承诺已履行完毕。 

③鹏盛投资向公司出具的《股份锁定承诺函》承诺：鹏盛投资以

认购方式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后第十三个月至第三十六个月

期间，每十二个月内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鹏盛投资所持有的上

市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六十。 

承诺完成期限：以认购方式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后第十三

个月至第三十六个月期间。 

公司 2016 年 1 月 29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《关于股东鹰潭市鹏盛投资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

给同一控制下自然人股东并履行相关承诺的议案》。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本次承诺主体变更，鹏盛投资将不再履行《股份锁定承诺函》

应当履行的义务，原股份锁定承诺由林伟建承接。 

④林伟建已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向公司出具《关于股份锁定和盈

利预测补偿的承诺函》承诺：A、林伟建从鹏盛投资受让 36,758,060

股上市公司股份后将继续履行鹏盛投资对上市公司作出的股份锁定

承诺，即林伟建获得的上市公司 36,758,060 股股份（包括由该部分

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、资本公积金转增等，下同）自上市后（2014

年 9 月 26 日）第十三个月至第三十六个月期间，每十二个月内转让

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林伟建所持有的以本次受让的上市公司

36,758,060 股股份为限的百分之六十。B、自鹏盛投资所持的

36,758,060 股上市公司股份解锁为无限售流通股并登记过户至本人



名下之日起的 3 个工作日内，本人将积极协助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对前述股份转为限售股的手续，

并保证在前述 36,758,060 股股份办理转为限售股手续前，不因本人

原因使前述股份存在被质押、冻结、司法拍卖、托管、设定信托等可

能导致无法办理限售手续的情形，否则本人应向上市公司赔偿人民币

1 亿元。若本人违反前述承诺将所持的 36,758,060 股股份中的部分

或全部股份转让的，转让股份所得款项应全部归属于上市公司。若前

述股份无法办理限售手续，本人保证按照本承诺函关于受让股份锁定

期的承诺执行。 

承诺完成期限：自鹏盛投资所持的 36,758,060 股上市公司股份

解锁为无限售流通股至重新办理限售流通股期间；自上市后（2014

年 9 月 26 日）第十三个月至第三十六个月期间。 

截至目前，承诺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，该事项正在严格履行

中。 

2、盈利预测补偿承诺 

①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《盈

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补偿协议”）中认购方

承诺，除因事前无法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原因外，如果在本次重大

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3 年内，置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如低于净利润预

测数，在华润锦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每年的年度报告披露

后，认购方将根据协议的规定，以其持有的华润锦华股份对华润锦华

进行补偿。 



承诺完成期限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3 年内。 

2016 年 1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《关于股东鹰潭市鹏盛投资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

给同一控制下自然人股东并履行相关承诺的议案》。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本次承诺主体变更，鹏盛投资将不再履行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

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》

中应当履行的义务。原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由林伟建承接，同时林伟敬、

谢雄清对林伟建在承担的补偿承诺及可能引致的补偿义务提供无条

件的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②林伟建已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向公司出具《关于股份锁定和盈

利预测补偿的承诺函》，谢雄清、林伟敬已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向公

司出具《关于提供保证担保的承诺函》中承诺：林伟建将继续履行鹏

盛投资在原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

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》中的补偿承诺，即除因事前无法

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原因外，如果在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

三年内，置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如低于净利润预测数，在上市公司前

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每年的年度报告披露后，本人将根据原补

偿协议的规定，以本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。林

伟敬、谢雄清对林伟建在原补偿协议中承担的补偿承诺及可能引致的

补偿义务提供无条件的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承诺完成期限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3 年内。 

截至目前，承诺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，该事项正在严格履行



中。 

3、关于信息提供真实、准确和完整的承诺 

各方确认（包括鹏盛投资）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的所有相关

信息均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。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承诺完成期限：长期有效。 

截至目前，承诺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，该事项正在严格履行

中。 

4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

用情况，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

情况。 

三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6,758,060股，占总股本的比例

为3.6813%； 

2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2月26日。 

3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共计1位。 

4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后，公司将督促鹏盛投资、林

伟建尽快办理协议转让手续以及林伟建受让股份后尽快办理股份限

售登记。公司将及时披露以上事项的进展情况。 

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冻结的股份数量 

鹰潭市鹏盛投资有

限公司 
36,758,060 36,758,060 0 



 

四、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

股份类别 

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

本次变动数 

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

股数 
占总股本比

例 
股数 

占总股本

比例 

一、限售流通股 606,334,720 60.72% -36,758,060 569,576,660 57.04% 

01 首发后个人类

限售股 
80,867,762 8.10%   80,867,762 8.10% 

03 首发后机构类

限售股 
525,306,568 52.61% -36,758,060 488,548,508 48.93% 

04 高管锁定股 160,390 0.02%   160,390 0.02% 

二、无限售流通股 392,168,546 39.28% 36,758,060 428,926,606 42.96% 

三、总股本 998,503,266 100.00% 0 998,503,266 100.00% 

 

五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

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南证券”）作为本次重大

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

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西南证券

作为上市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，对上市公司股东鹏

盛投资本次股份转让进行了核查。经核查，西南证券认为：本次股份

转让中，鹏盛投资未向无关第三方转让其持有权益，系与其股东之间

持股结构的调整。林伟建受让鹏盛投资 36,758,060 股上市公司股份

后，将继续履行鹏盛投资对上市公司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；鹏盛投资、

林伟建将继续履行原补偿协议中应履行的补偿义务。同时，林伟敬、

谢雄清对鹏盛投资、林伟建在原补偿协议中承担的补偿义务提供无条

件的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以上承诺的变更未实质改变承

诺内容，未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； 

2、股份结构表、限售股份明细表； 

3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2 月 25 日 




